
 

立法會十五題附表一  
 
 

過去三年因涉及「淫媒／操控賣淫」  
及「經營賣淫場所」兩類罪行被警方拘捕的人士數目  

 
 二○一二年  二○一三年  二○一四年  
淫媒／操控賣淫* 66 77 31 
經營賣淫場所 342 243 164 
 
* 淫媒及操控賣淫罪行包括控制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非法

性交或賣淫、導致賣淫、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等。  


